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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爱康科技”）持有广东爱

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爱康”）20%股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对应认缴出资金额为 2,222.244 万元）。公司根据总体战略规划安排，为进一步

调整资产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拟向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义乌奇光”、“乙方”、“交易对方”）转让所持有

的广东爱康全部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000万元。 

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9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其持有的广东爱康 20%的股权转让给

义乌奇光，独立董事以及保荐机构对此发表了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的要求，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概况 

公司名称 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 浙江省义乌市苏溪镇苏福路 126号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8号中粮广场 A6 

设立时间 2016年 12 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委派代表 俞信华 

注册资本 93,00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782MA28EW853P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二）交易对方股权结构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西藏爱奇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 0.0011% 

深圳市卓信融达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0,000 10.7526% 

义乌市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30,000 32.2577% 

和谐成长二期（义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53,000 56.9886% 

合计 93,001 100.00% 

义乌奇光于2016年12月15日设立，暂无财务数据。义乌奇光的普通合伙人西

藏爱奇惠德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6日设立，截止2016年10月30日

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016 年 1-10 月 

资产总额                696.78  

负债总额                600.00  

应收款项总额                  25.00  

净资产                  96.78  

营业利润                  -3.22  

净利润                  -3.22  

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拟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广东爱康20%股权，帐面价值合计约为14,698.71万元。

目标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

权债务的转移；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广东爱康主要情况如下表： 

公司名称 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主要办公地点 佛山市三水工业园区 C区 69 号 

设立时间 2009年 11 月 16日 

法定代表人 陈刚 



注册资本 11,111.12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0696474684X 

经营范围 

生产太阳能硅片电池、薄膜电池及太阳能组件，销售自产产品；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万元） 

2016 年 9 月 30 日/ 

2016 年 1-9 月（万元） 

资产总额   140,621.53    159,329.76  

负债总额    77,094.07     89,836.22  

应收款项总额    12,057.13     12,753.20  

净资产    63,527.46     69,493.54  

营业收入   151,633.04    144,305.84  

营业利润      7,594.10       6,901.12  

营业外收入      1,856.85          136.18  

净利润      8,020.41       5,966.08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比例 

陈刚 7,000.00 63.00% 

爱康科技 2,222.24 20.00% 

广东中小企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111.12 10.00% 

广发信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77.778 2.50% 

广东联合创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66.667 1.50% 

广东中大一号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1.111 1.00% 

佛山拓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11.1 1.00% 

佛山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5.55 0.50% 

段小光 55.55 0.50% 

合计 11,111.12 100.00% 

注：2015年数据、2016年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义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为进一步明确本协议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各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经平等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目标股权和转让价格 

1、甲方同意转让、乙方同意受让甲方持有丙方20%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金

额为2222.244万元）（以下称“目标股权”）。 

2、目标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210,000,000.00）

（以下称“股权转让价款”）。 

二、目标股权的交割 

股权转让价款划款日后10个工作日（以主管部门办事时限为准）内，甲方、

丙方应办理完毕目标股权转让有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手续。 

三、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协议生效后，乙方应以银行划款方式向甲方的银行账户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

民币贰亿壹仟万元整（￥210,000,000.00）。 

四、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给另

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就该等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三方同意，如果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或保证，致使另一方遭受

任何损失，违约方须赔偿守约方的所有直接损失。 

就丙方而言，其就协议相关事宜另行书面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应被视为

本协议的一部分，并应就对该等陈述、保证或承诺的违反承担赔偿责任。 

五、协议生效及其他 

协议自各方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各方董事会、股东会（如需）审议通过后生

效。 

（二）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广东爱康属于太阳能光伏设备行业，选取A股市场2014年以来重大

资产重组中标的资产为太阳能光伏设备行业企业的可比交易案例，作为本次定价

的基础，可比交易案例的交易市盈率如下：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2016 年承诺市盈率 

601137.SH 博威合金 15.00 

600438.SH 通威股份 12.6 

002506.SZ 协鑫集成 13.86 

平均值（A） 13.82 

广东爱康 2016 年净利润（B）                 7,954.77  



计算估值（C=A*B*20%）            21,986.98  

双方协商价格（D） 21,000.00 

偏差率=1-D/C 4.49% 

注1：A股市场重大资产重组对应的2016年承诺市盈率等数据信息来源于Wind资讯。 

注2：广东爱康2016年净利润为预测平均利润=2016年1-9月净利润/9*12。 

 

五、本次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对总体战略规划做出的调整，为进一步调整资产结构，优化资源配

置，取得较好的投资收益，对外转让持有的广东爱康股权，符合公司合规治理和

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有助于优化公司对外投资质量，保障公司获得更好的投资收

益。此次交易资产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1,000 万元，资产账面价值约为 14,698.71

万元，扣除各项税费后，此次拟转让股权收益约为 5,152 万元。截至目前，广东

爱康不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出售此部分股权之后，对公司合并报表产生

影响小，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并根据该事项进

展情况，认真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拟以人民币21,000万元的价格，将持有广东爱康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20%

股权转让给乌奇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事前向我们提交了相关

资料，我们谨慎、认真地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现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于2016年12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对转让广东爱

康股权事项进行了充分地讨论研究，认为本次转让股权的交易是建立在双方自愿、

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并且给公司带来较好收益，不存在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尤其不存在损害公司广大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本次议案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该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交易事项参照市场价格并经双方充分协商确定，

定价原则合理、公允，遵守了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爱康科技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行为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本保荐机构对实施该股权转让无异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的相关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4. 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